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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黄山头“10·11”较大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10 月 11 日 21 时 34 分许，常德市安乡县黄山头镇

境内界沟社区 12 组 T 型路口发生一起大货车追尾小轿车的较大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5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526.74 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省安委办主任、省应急

管理厅厅长杨昆，常德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振宇，时任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徐永健先后作出批示，省安委办专门下发了《湖南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牌督办通

知书》对本起事故的调查处理实行挂牌督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493 号令）等法律法规规定和领导批

示要求，10 月 15 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

局牵头，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交通运输局、市总工

会和安乡县人民政府组成的安乡黄山头“10·11”较大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同时邀请公安部交管局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调查组商请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协助调查组配合调查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检测鉴定和调阅资料、

询问谈话、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和有关单位情况，查明了有关地方党委、政府、相关部

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人员的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

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安乡黄山头“10·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

起较大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及驾驶人情况

1.鄂 D45164 号南骏牌重型自卸货车及驾驶人情况

（1）鄂 D45164 号南骏牌重型自卸货车情况

鄂 D45164 号南骏牌重型自卸货车车辆自重 8790Kg,车身颜

色：红色，燃料类型：柴油，车外廓长宽高：7470/2360/2730/，

车辆登记所有人：张某某，初次登记时间：2021 年 06 月 04 日，

登记地址：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群合村二组 60 号，使用性质：

营运，所有权：个人所有，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齐全有效，商业险保额为 100 万元。道

路运输证号：鄂交运管荆州字 4xxxxxxxxxx0 号。经交警部门认

定该货车核载 16405kg，实载 17120kg，超载 715kg；根据市交

通部门认定，依据《公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该车为三

轴车，超限核定标准为荷载 25 吨，经非现场执法不停车检测系

统三次检测，结果均未超限。同时该货车存在违规加装水箱喷淋

刹车系统的行为，属擅自改装。

（2）驾驶人情况



张某某，男，汉族，1977 年 02 月 03 日出生，居民身份证

号码：4210xxxxxxxxxxxx37，农民，现住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群

合村二组 60 号。户籍地：湖北省公安县埠河镇群合村二组 60 号，

持有 A2 型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42xxxxxxxx63，初次领证

日期为 1996 年 4 月 22 日。从业资格证号：4210xxxxxxxxxxxx37，

有效期至 2025 年 08 月 28 日。

2.鄂 DS3Y71 号别克牌小型轿车及驾驶人情况

（1）鄂 DS3Y71 号别克牌小型轿车情况

鄂 DS3Y71 号别克牌小型轿车，车身颜色：黑色，燃料类型：

汽油，车外廓长宽高：4515/1725/1445/，车辆登记所有人：陈

某，初次登记时间：2012 年 03 月 28 日，登记地址：湖北省恩

施市太阳河乡宝塔岩村宝塔岩组 8 号，使用性质：非营运，所有

权：个人，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核定载客：5

人，交强险及商业险保险齐全有效，购买了“任我行”非车险每

人 60 万。

（2）驾驶人情况

秦某某，男，汉族，1978 年 8 月 11 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

码：4129xxxxxxxxxx061X，现住湖北省荆州市牧原农牧有限公司

公安县分公司厂部，户籍地：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

村西昂门 8 号，持有 C1D 型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

41xxxxxxxx44，初次领证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 12 日。

（二）事故道路情况



省道 S512 项目起于安乡县理兴垱社区，终点位于黄山头镇，

于 2020 年 1 月开工建设，项目业主单位为安乡县交通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2020 年 12 月实施安防工程建设。2021 年 2 月，交工

验收后开始运营，缺陷责任期的管养单位为黄山头镇人民政府，

养护期限为 2021 年 6月 1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2023 年 5 月，

竣工验收检测合格。2023 年 6 月，接养单位为安乡县公路建设

养护中心。全线设置 Gr-A-2E 波形钢护栏 376m；Gr-A-4E 波形钢

护栏 2826m；上游端头 60 个；下游端头 55 个，总计 3317m（包

含事发点护栏），全部交付安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管养。

（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公安县启运汽车钣金经营部：位于公安县夹竹园镇向阳苗

圃新旧 207 国道交汇处，经营者张雄，租用路边民房，从事汽车

钣金维修服务，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也未在公安县交通运输部

门进行备案。

2.公安县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位于公安县斗湖堤镇曾

埠头村，成立于 2014 年 8 月，法人代表为张远珍，主要从事机

动车安全性能检测、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及尾气排放检测业务。

3.湖南省辰波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7

88003871R，公司住所：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三段 397 号，法

定代表人林波。省道 S512 安乡新口至黄山头公路工程（理兴垱

至黄山头路段）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龚敏。



4.黄山头镇人民政府：负责建立本镇道路安全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责任体系，对辖区内乡村道路交通安全履行属地管理责

任，健全辖区内道路建设、管理、养护和运营工作，领导指挥全

镇道路路长制工作，研究解决相关重大问题；督导指导、开展辖

区内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5.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部署了国省道主干公路整治、农

村公路专项整治、酒醉驾专项整治，建立了对辖区国、省、县等

主干公路“一早一晚”巡逻防控工作机制以及中队值班备勤、巡

逻管控、专项整治、交安宣传、事故处理、事故预防等勤务工作

制度。

6.安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公路建设养护中心隶属于安乡

县交通运输局，是省道 S512 路段的管养单位，负责对安乡县境

内国省干线公路接养后的管理和养护等工作，内设安全应急部，

主要负责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完成后的验收销号等工作。安

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于 2023 年 6 月省道 S512 接养后，对省道

S512 沿线开展日常路产巡查 41 次，一般养护巡查 66 次，处理

问题 17 条，整改安全隐患 4 处，清理非公路标识标牌 7 处。

7.安乡县交通运输局：对省道 S512 项目改造工程负有组织

实施管理的职责，下设的基建股负责对该工程的监督管理，省道

S512 项目改造工程是由安乡县交通局成立的安乡县交通事业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的项目工程管理机构。

8.安乡县人民政府：连续三年制定下发了《安乡县交通问题

顽瘴痼疾集中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明确部门职责，部署道

路交通相关工作，2023 年 5 月制定下发了《安乡县交通问题顽

瘴痼疾系统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的通知。成立了

道安委、交通顽瘴痼疾整治办，统筹部署道路顽瘴痼疾排查整治

工作。

（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10 月 11 日 21 时 34 分许，张某某驾驶鄂 D45164 重

型自卸货车沿省道 S512 线由北往南行驶到省道 S512 线 36 公里

加 765 米处安乡县黄山头镇界沟社区 12 组 T 型路口时，因未注

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导致与前方同向正在减速往西右转弯由秦

某某驾驶的鄂 DS3Y71 小型轿车（载陈某、康某某、高某某、袁

某）追尾相撞，致鄂 DS3Y71 小型轿车被撞冲破道路西南侧护栏

后坠入路外沟渠并倾覆于沟渠中，造成陈某、康某某、高某某、

秦某某、袁某死亡，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张

某某驾车往南行驶约 2.5 公里后掉头，于 21 时 45 分许返回事故

现场。在返回事故现场的过程中，张某某于 21 时 41 分向“122”

报警。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省道S512线 36公里加765米处安乡县黄山头

镇界沟社区 12 组“T”型路口，道路呈南北走向，南往安乡县黄



山头镇理兴垱码头，北往黄山头镇政府，西往黄山头镇长山村，

道路全宽 7.6 米，机动车道宽 7 米，道路中间施划道路中心虚线，

双向两车道，路口北侧设“T”型路口标志，道路西侧设波型金

属防护栏，西侧路外有沟渠，水面距路面落差 3.2 米，水深约

1.1 米，夜间无路灯照明。

事故现场俯视图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5 人死亡。

1.死者：秦某某，男，汉族，1978 年 08 月 11 日出生，户

籍所在地：河南省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村西昂门 8 号，鄂 DS3Y7



1 小型轿车驾驶人，准驾车型“C1D”，身份证号：4129xxxxxxx

xxx061X。

2.死者：陈 某，男，汉族，1996 年 08 月 26 日出生，户

籍所在地：湖北省恩施州恩施市松树坪村，鄂 DS3Y71 小型轿车

乘坐人员，身份证号：4228xxxxxxxxxx3214。

3.死者：康某某，男，汉族，1995 年 03 月 12 日出生，户

籍所在地：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支河乡康湖村康湖庄 55 号，鄂

DS3Y71 小型轿车乘坐人员，身份证号：3422xxxxxxxxxx7512。

4.死者：高某某，男，汉族，1989 年 07 月 10 日出生，户

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青华镇高老家村高老家 209 号，

鄂 DS3Y71 小型轿车乘坐人员，身份证号：4113xxxxxxxxxx5150。

5.死者：袁 某，女，汉族，1990 年 10 月 27 日出生，户

籍所在地：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毛家港三中街，鄂 DS3Y71 小型

轿车乘坐人员，身份证号：4210xxxxxxxxxx5429。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

核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526.74 万元，其中死亡赔偿金、供养

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 525 万元，事故所涉受损车辆，护栏

的财产损失 1.74 万元

（七）其他情况

经查阅安乡国家气象观测站观测资料，2023 年 10 月 1

1 日 21 时天气情况：晴天，事发地点路面干燥。排除自然

灾害因素。



二、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0 月 11 日 21 时 41 分，安乡县公安局 110 接警员接手

机号为 139xxxx6680 机主（货车司机张某某）报警称“黄

山头界沟社区附近货车与小车相撞，小车撞到沟里去了”。

接警员接到报警后于 21时 44分立即按规定转交警 4313112

三方通话。三方通话完毕后，接警员于 21 时 47 分向黄山

头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转警。22 时 26 分，县应急局

指挥中心接到县消防救援大队的电话报告后，立即向县委

县政府报告并启动应急响应。10 月 12 日 0 时 25 分，县应

急局应急指挥中心形成首报文字材料向市应急局应急指挥中

心上报信息。市应急局指挥中心在接到信息后于 12 日 0 时

43 分向省应急厅应急指挥中心上报事故信息。

（二）事故现场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10 月 11 日 21 时 41 分，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安乡

县公安局转接电话后，立即向理兴垱中队发出出警指令，理兴垱

中队指派 5名干警于 21:56 分赶到现场，1人现场维护交通秩序，

4 人负责下水施救被困人员。

21 时 47 分黄山头镇派出所接到安乡县公安局警情通知后，

立即派出 4 名民警（当时 4 名民警正在附近巡逻）于 21 时 50 分

赶到现场并控制了货车驾驶员，然后迅速组织下水施救，1 人佩

戴现场记录仪进行现场记录，记录人员同时电话通知社区干部赶



往现场进行施救。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下水施救人员 4 人、派

出所干警下水施救人员 3 人及肇事车辆司机 1 人，共 8 人合力将

落水车辆从仰翻状态推成侧翻转态后，22 时 02 分左右，将副驾

驶被困人员救出，现场有急救知识的人员立即对其进行急救。

22 时 11 分，黄山头镇党委书记赵诗卿接到界沟社区支部书

记电话，反映发生车祸，车内人员被困水中，赵诗卿立即通知党

委班子、党委紧急信息联络员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

织救援工作。22 时 18 分，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立即调

派安乡县深柳站 1 车 7 人赶赴现场救援，大队值班领导蒋毅，大

队值班参谋刘亚为遂行出动，于 23 时 09 分到达现场。现场指挥

员戴胜宇立即下令使用专业工具开展救援。

22 时 26 分，县应急指挥中心接到县消防救援大队的电话报

告后，县应急局局长侯才力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汇报事故情况，

县应急指挥中心不断跟进现场情况。23 点 20 分左右侯才力、应

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协调指挥应急救援。

安乡县委书记王先波、县长翦鹰接到事故报告后于 23 时 15

分赶往现场，组织指挥调度救援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振宇接报信息后立即作出批示，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余良勇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市应急

管理局局长汪云在市应急指挥中心调度，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



徐述全带领市应急指挥中心人员立即前往现场参与事故救援工

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1 日 22 时 13 分现场救援指挥就近调度县医共体单位救护

车赶往现场救援，11 日 22 时 28 分黄山头镇卫生院救护车到达

现场，其他救护车辆陆续到达现场。11 日 23 时 45 分，车辆受

困人员相继救出后立即由现场等候的救护车送至安乡县人民医

院救治，12 日凌晨 00 时 55 分，5 名伤员经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事故发生后，安乡县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召开“10.11”

事故处理紧急协调会，要求迅速调查事故原因、划清事故责任，

妥善处理善后、全力保障稳定、深刻汲取教训、加强安全管控。

成立了“10.11”事故处理工作专班，设立综合协调、事故调查、

维稳善后、舆情管控、追责问责等 5 个工作组，各工作组按照职

责高效展开工作，积极稳妥处理，全力管控舆情、安抚遇难人员

家属情绪。安乡县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王志明等领导和乡镇

负责人到殡仪馆听取死者家属诉求，安抚家属情绪。同时，安乡

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了网络舆情应急响应机制，加强了网络舆情

管控引导工作，未发生负面舆情炒作，未引发群体性社会事件,

社会大局平稳。

（四）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安乡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委县政府主要

负责人亲自赶赴现场一线指挥调度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指

挥协调应急、消防、公安、交警、医疗等联动力量前往处置，成

立了由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并召

开善后处置工作专题调度会，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事故应急救

援处置及善后工作科学、平稳有序。

三、事故相关检测鉴定认定情况

（一）死者死因鉴定：根据岳阳市华天司法鉴定所《司法事

故相关鉴定意见书》（湘岳华天司鉴[2023]病鉴字第 305 号）鉴

定意见：被鉴定人袁某符合交通事故所致生前入水，溺水窒息死

亡; 岳阳市华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湘岳华天司鉴

[2023]病鉴字第 306 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康某某符合交通事

故所致生前入水，溺水窒息死亡; 岳阳市华天司法鉴定所《司法

鉴定意见书》（湘岳华天司鉴[2023]病鉴字第 307 号）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陈某符合交通事故所致生前入水，溺水窒息死亡; 岳阳

市华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湘岳华天司鉴[2023]

病鉴字第 308 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秦某某符合交通事故所致

颅脑损伤，颅内出血，腹腔闭合型损伤，溺水加速死亡; 岳阳市

华天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湘岳华天司鉴[2023]病鉴

字第 309 号）鉴定意见：被鉴定人高某某符合交通事故所致颅脑



损伤生前入水，溺水窒息死亡。

（二）驾驶人酒驾、毒驾鉴定：驾驶人张某某投案后，办案

民警第一时间依法对其进行了酒精含量和毒品检测。经呼吸式酒

检测，酒精含量为“0”，唾液毒检试验检测结果为阴性。根据

常德市广德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湘常广德司鉴[2023]

毒鉴字第 22015 号）鉴定意见：送检张某某血液中未检验出乙醇

成分; 常德市广德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湘常广德司

鉴[2023]毒鉴字第 22016 号）鉴定意见:送检张某某血液中未检

验出甲基苯丙胺成分。

（三）车辆技术鉴定：根据常德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

见书》湘常常德司鉴[2023]痕（交）鉴字第 2172 号）鉴定意见：

鄂 D45164 重型自卸货车整车制动及驻车制动不符合机动车运行

安全技术条件。

（四）车辆速度鉴定：根据常德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

见书》湘常常德司鉴[2023]痕（交）鉴字第 2171 号）鉴定意见：

鄂 D45164 重型自卸货车在视频关注数显时间内的行驶速度约为

51km/h。

（五）车辆痕迹鉴定：根据常德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

见书》湘常常德司鉴[2023]痕（交）鉴字第 2170 号）鉴定意见：

鄂D45164重型自卸货车车身头面部与鄂DS3Y71小型轿车尾部发

生碰撞成立。



（六）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情况：《安乡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

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 430721120230000082 号）认定：

（1）驾驶人张某某驾车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

施的安全距离;夜间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

驶，且未降低车速，确保行车安全;驾驶技术状况不符合机动车

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超过核定载质量的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根据市交通部门认定，依据《公路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认定标准》该车为三轴车，超限核定标准为荷载 25 吨，

经非现场执法不停车检测系统三次检测，结果均未超限）;驾驶

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人员,

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

十三条、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

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是造成本次事故的

直接原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2）秦某某、陈某、康某某、高某某、袁某无违法行为，

不承担本次事故责任。

（七）事发路段波形护栏鉴定情况：根据四川西华交通司法

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四川西华[2023]交鉴字第 3896

号） ：



（1）事故位置事故受损的波形梁护栏两根立柱埋入土质基

础的深度不足（立柱埋深分别为 93cm、130cm），不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JTG/T D 81-2017《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第 6.2.7

条对波形梁护栏立柱埋入深度的最低要求（140cm）。

（2）事故位置事故受损的三波波形梁护栏梁板与立柱之间

通过上下两个防阻块（防阻块高为 20cm）进行连接，不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 JTG/T D81- 2017《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 第

6.2.7 条关于圆形立柱直径为 140mm 的三波波形梁护栏结构构

造的相关要求。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张某某驾车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

离；夜间驾驶机动车未注意观察道路前方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

全驾驶、文明驾驶，且未降低车速，确保行车安全；驾驶技术状

况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超

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张

某某酒驾、醉驾、毒驾和精神疾病等影响安全驾驶行为，排除报

复社会、故意驾车冲撞、人为故意破坏、突发自然灾害因素等影



响。

（三）间接原因分析

湖北省公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管局等

部门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对道路运输行业经营主体安

全生产漏管失察，对汽车维修、检测行业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查

处不力，导致重点车辆、重点驾驶人“带病上路”,造成事故源

头隐患。

安乡县黄山头镇属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未认真落实农村道

路养护职责，农村道路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事发路段波形护栏

端头未做外展延伸、立柱埋深不足、护栏板与立柱间螺栓强度不

足，受到撞击后立柱脱落掉入沟渠中，未能形成有效防护，受撞

击车辆冲脱护栏坠入沟渠，导致事故发生后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五、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安县启运汽车钣金经营部：在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情

况下，擅自进行经营活动，也未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

案，擅自改装机动车，违规给肇事货车加装水箱喷淋刹车，违反

了《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公安县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

对未经审批同意违规加装水箱喷淋刹车系统的肇事货车未严格

按照技术标准进行机动车检测。外检员、授权签字人安全意识淡

薄，把关不严。



3.公安县交通运输局：对机动车维修行业安全监管不到位，

未严格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

规定，对机动车维修行业进行有效监管，未严格落实机动车维修

行业备案制度，未严格落实对机动车维修行业从业人员管理。

4.公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行业安全监管不到位，对无证

无照非法经营行为巡查不够、查处不力。

5.公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埠河中队：对辖区内重点驾驶人张

某某（多次违法）安全监管不到位，对辖区内车辆驾驶员宣传教

育不到位，对驾驶人违法行为查处不力。

6.公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对机动车检测服务机构安

全监管不到位，对车辆检测数据监督把关不严。

7.湖南省辰波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省道 S512 安乡新口至黄

山头公路工程（理兴垱至黄山头路段），在工程项目红线之外加

装的通组公路波形防护栏未严格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8.安乡县黄山头镇人民政府：未严格按照《常德市深化农村

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落实乡村两级公路管养责任，

路长制责任清单不明确，未做到全覆盖，未严格按照路长制责任

落实通组公路隐患排查、上报、整治，造成辖区事发地护栏隐患

排查工作无人落实。

9.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省道 S512 沿线巡逻防控工作

不到位，勤务安排不合理，虽然事发当天对其他国省道进行巡逻



防控，但未将事故发生路段省道 S512 进行重点安排部署，工作

存在漏洞。

10.安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对公路养护监管不到位，对

事发路段于 2023 年 6 月接养后，未核实管养范围，造成事发地

护栏管养职责不清，责任不明。

11.安乡县交通运输局：对省道 S512 项目改造工程监督管理

不到位，对事发地护栏虽经设计、监理、施工、业主四方会议同

意后，在事发地通组公路上安设一块防护栏。但项目业主单位安

乡县交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未上报该处护栏具体设置情况，造成

该处建设于红线外的护栏在竣工验收时未进行验收，也未进行管

养责任移交，导致事发地护栏处后期的管养权属不明、职责不清。

12.安乡县人民政府：落实上级关于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署

不到位，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存在薄弱环节，道路交通顽瘴痼

疾整治办运转不畅通，相关职能部门、属地政府间缺乏沟通、协

作，导致事发地的道路交通隐患长期存在。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人员

张某某，鄂 D45164 重型自卸货车驾驶人，在该起道路交通

事故中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足以采

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夜间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

驾驶、文明驾驶，且未降低车速，确保行车安全;驾驶技术状况



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超过

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后，未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人员,造成 5 人死亡，对事故负全

部责任，并涉嫌交通肇事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二）对有关公职人员的处理建议

1.湖北省公安县

（1）文某某，男，中共党员，公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夹竹

园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对辖区内机动车非法改装行业巡查力度不

够、查处不力。建议将事故中所涉及问题线索移送公安县纪委监

委，由公安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2）张某，男，中共党员，公安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

道路综合股股长，对机动车行业监管不到位，未加强对辖区内汽

车非法改装巡查和机动车维修从业人员管理，未建立健全从业人

员信用档案、诚信监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责任。建议将事故

中所涉及问题线索移送公安县纪委监委，由公安县纪委监委追究

相关责任。

2.黄山头镇人民政府

（3）白某，男，中共党员，黄山头镇界沟社区治安主任、

界沟社区交通劝导员。作为通组公路隐患排查的主要责任人，履

行排查工作不力，致使事发点护栏隐患问题长期未得到整改，存

在失职失责的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



委追究相关责任。

（4）胡某，男，中共党员，黄山头镇交管、安监站长，负

责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未按照路长制工作要求督促

指导界沟社区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对通组公路隐患重点排

查，对隐患排查上报审核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

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5）王某，男，中共党员，黄山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统战委员、分管安全生产、道路交通等工作。未严格按照《常德

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全面落实路长

制、督促指导交管站落实隐患排查工作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责

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6）周某某，男，中共党员，黄山头镇镇长、总路长。未

严格按照《常德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要

求严格落实辖区路长制责任体系，路长制责任未对通组公路实行

全覆盖，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

责任。

3.安乡县交通运输局

（7）刘某，男，中共党员，安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工作

人员，安全应急部部长。主要负责接养后的国省干线隐患排查上

报工作，省道 S512 道路接养后，未具体核实接养项目，日常巡



查排查时未关注该处护栏，工作失职失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8）廖某某，男，中共党员，安乡县交通局基建股长、安

乡县交通事业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主要负责省道 S512 项目

改造工程的组织、实施、管理。对应当地群众要求加装的通组公

路防护栏安装质量监督把关不严，并且未如实上报，导致该护栏

的管养责任权属不明、职责不清。对上述问题负有直接责任，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9）郑某，男，中共党员，安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副主

任，分管安全应急部相关工作，省道 S512 接养后，未部署安排

核实接养范围及项目，导致事发地加装的波形防护栏未落实管养

责任，工作失职失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

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4.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10）胡某，男，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理兴垱交警中队民

警,巡逻防控值班民警。2023年 10月 11日，事发当天对省道S512

未进行巡逻防控，未落实省级卡口工作职责，存在失职失责的问

题，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11）李某，男，中共党员，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理兴垱

交警中队中队长，主持理兴垱中队全面工作。未按照《公路巡逻



民警队警务工作规范》定期分析研判本地区交通安全形势，对辖

区道路路面安全管控不力，对省道 S512 沿线巡逻防控监管不到

位，勤务安排不合理，未将省道 S512 进行重点安排部署，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安乡县纪委监委追究相关责任。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张某，公安县启运汽车钣金经营部负责人，未办理工

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也未向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备案，擅

自进行改装机动车经营活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七条

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由公安县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公安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对有关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1）公安县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安全主体责任不落

实，未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进行机动车检测，对事故发生负有一定

责任。建议由公安县相关主管部门对其依法予以处理。

（四）其他处理建议

1.湖北省公安县

（1）魏某某，公安县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授权签字人，

未认真履行机动车检测岗位职责，未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进行把关



审核。建议由顺达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按企业内部制度予以处

理。

（2）建议公安县纪委监委对公安县交通运输管理局、公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予以通报批评。

（3）建议公安县公安局对公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埠河中队、

公安县交警大队车管所予以通报批评。

2.安乡县

（1）建议责令安乡县交通运输局、安乡县公路建设养护中

心、安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黄山头镇党委政府向安乡县委县政

府作出书面检查，并由安乡县人民政府对上述单位主要负责人和

分管负责人予以警示约谈。

（2）汪某，男，中共党员，安乡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

安局局长，负责道路交通安全，分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管理不力，工作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建议责令在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大会上作出检讨。

（3）胡某，男，中共党员，安乡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

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负责分管线上的安全生产

工作。对分管的交通运输安全工作管理不力，工作失察，对事故

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建议由市交安委予以警示约谈。

（4）建议安乡县人民政府向常德市人民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坚持安全发展，提高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站位。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统筹发展

和安全，把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工作作为党委政府重要民生实事来

抓，坚持党政统筹、综合施策，完善道路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

会机构和工作机制，压实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督

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提

升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防控水平。

二、坚持宣传先行，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强化道路交通

重点企业、重点人员安全培训，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人员

和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全面深入开展“五进”宣传活动，灵活运

用各类媒体开展多维度的宣传活动，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发

挥警示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依托“两站两员”体系，结合文

明创建和志愿者活动，积极开展交通劝导活动，营造道路交通安

全良好氛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三、坚持科学设计，夯实道路交通本质安全基础。将农村道

路交通安防设施建设融入乡村振兴工作中，针对公路重大隐患路

段、事故多发路段、农村公路平交路口、急弯陡坡、临水临崖、

长下坡路段、“五小工作”建设等隐患，彻底开展排查整治，高



标准推进危桥改造和公路安防设施建设，推动公路管养标准提档

升级，夯实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基础，提高道路交通安全本质安全

水平。

四、坚持严格执法，深入开展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紧紧

围绕“人、车、路、企、政”五个方面，强化全过程、全链条监

管，紧盯风险路段、超限超载、重点车辆、重点人员、重点违法

等关键环节，实施清单式台账管理，加大联合督导和综合治理力

度，科学治理各类源头隐患，严厉打击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严格跟踪问效问责，切实提高整治效能，严密防控风险隐患，严

防群死群伤事故。

五、坚持未雨绸缪，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

建设。建立完善道路交通安全应急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联动机

制，修订完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建强道路交通事

故应急救援队伍和力量，配齐配足应急救援装备器材和物资，进

一步加强培训和演练，切实提高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

力，坚决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附件：1.安乡黄山头“10·11”较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成员名单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统计表


